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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背景下知识产权收益归属界定的思考

●余晓岚

　　

[摘要]«民法典»及«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中对婚姻存续期间的知识产权收益的归属延续了过去的规定,将

婚姻存续期间内“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界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这种界定的方法

首先在对于何为收益这一基础概念语义上不甚清晰;同时,还在上下同类的逻辑结构上和实际适用中出现了

矛盾.矛盾的根源是立法及司法中对于知识产权这一财产收益产生的特点、过程未形成合理的认识.因此,

若要应对现实中出现的冲突问题,需正视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特点,梳理并重新规范知识产权收益的归属

去向.

[关键词]婚姻;知识产权;收益;夫妻共同财产

随
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的产业和经济价

值日渐为大众所广泛认识。 在婚姻家事领域中，基

于婚姻关系主体的特殊性，法律制度针对婚姻关系中出现的

知识产权收益归属的问题，出具了相关的规定以便试图进行

调整。 但时至今日，对于知识产权能否作为夫妻共同财

产，如何合理划分知识产权收益等问题，在理论和实务适用

中仍存在争议。 本文将在下文对婚姻中所涉及知识产权的

相关问题，作出相应的梳理和分析。

涉知识产权收益的离婚案件特点和裁判主要立足点

截至２０２４年７月，笔者以“知识产权的收益”或者“离

婚知识产权”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人民法院案例库及法信

案例库中，暂时未检得与婚姻当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指导性

案例及参考案例，案情特征中涉及分割知识产权收益的录入

案例检得２６个。 而在威科先行法律库中检索，民事案由涉

及婚姻家庭纠纷案例数量１８７２个，涉及继承纠纷案例６８１
个。 数据库中的案例裁判年份、裁判数量出现明显变化，

反映了近三年内涉知识产权内容婚姻家事纠纷案件数量呈现

明显上升。 尤其是以近五年数据与近三年数据相比，在三

年内的案件数量几乎呈现翻两番的增长趋势，当中裁决主要

由基层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基层法院占比超过一半，

中级人民法院近三年的裁决数量呈增长趋势。 相关案件来

源地区以广东为榜首，其次为山东、云南、北京、辽宁、贵

州、四川、上海等地。 一方面，案件基础数量短期内的迅

速增长，反映了现实当中纠纷的多发；另一方面，中级人民

法院的案件数量表明，对于基层法院的判决，有一些不服判

决的声音。 案件数量的较快增长，意味着案件处理需要更

高效合理的对策体系来应对，才能化解日渐增多的矛盾。

对于离婚时如何判断知识产权收益归属的问题，当前法

律明确规定法条对应的是《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该

条文采用列举的方式，明确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知识产

权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与《民法典》同期颁布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二

十四条延续了过去婚姻法时代的司法解释，把知识产权收益

界定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

得的财产性收益”。 而在２０２４年最高法所发布《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的草案中，暂时未对知识产权收益有所涉及，可以理

解为目前司法系统对离婚过程中知识产权收益的问题，态度

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最高法民一庭主编的《最高人民法院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对于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的立法背景进行了说明，对知

识产权的归属以及知识产权收益的归属进行了区分，编者明

确指出知识产权因其“强烈的人身属性”，应归于知识产权

创造者。 因此，知识产权不能请求分割，但同时编者也指

出，婚姻存续期间所获取的知识产权离不开配偶一方的支持

和保护。 所以，知识产权所产生的收益，应当由双方共

享。 当然，基于知识产权本身的特性，其权属与收益往往

是分阶段出现的，比如，著作权人完成创作后，作品无人问

津，作品的经济价值就无从实现。 编者也承认知识产权的

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和垄断性。 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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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把划分的界限，划定为“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

以取得”这一范围。

基于以上逻辑，结合现有案件，法院的裁判主要思路可

以总结为：首先，对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收益两个概念进行

区分，对知识产权本身不进行分割。 其次，对于知识产权

的收益，以婚姻存续的“一头一尾”——结婚和离婚为两个

节点，划定财产共有的时间区间，离婚后产生的收益不再作

为共同财产认定。 然后，财产的范围限定为实际取得或者

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不包括期待利益。 从公

开可检索的案例信息中进行验证，会发现法院裁判基本遵循

了以上规则和思路。

条文设计表述中的疑惑

对前文所论及的法律条文的用语是否恰当、司法解释中

的划分范围是否适应现实情况，笔者在下文结合司法解释本

身的逻辑和实际的案例，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

(一)“收益”一词语义含糊

在讨论现实矛盾之前，笔者认为应当先对核心问题和焦

点词汇本身进行讨论。 对于“收益”一词，汉语《辞海》解

释为“获得的利益、好处”。《牛津法律大辞典》和《牛津法

律词典》中均未对“收益”一词进行界定。“收益”一词并

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词。 法律中对“收益”一词的引入

使用，多是基于所有权或其他特定权利上所产生的经济利

益。“收益”一词在目前的法律语义体系下无明确的内涵和

外延界定，这就给后续界定“何为收益，何非收益”带来了

困难。 比方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婚姻法律领域内，夫妻共

同财产中的“投资”收益行为，如何界定投资？ 股权收益

是属于投资行为还是经营行为？ 同样属于采用了非专业化

用语，该用语进入法律语境以后，界限模糊且无法定义。

当“收益”一词本身概念未曾明确的情况下，其是否应当包

括期待利益，也成了无法明确的问题。“收益”一词本身与

“利益”一词有重叠之处，但又不尽相同。 收益并未对经

济利益产生的时间进行框定，收益仅仅能反映的是知识产权

本身能创造出来的经济价值，而法律上对于“利益”一词，

更多是当前可见的确定的价值范围。 从学界观点来看，有

观点认为，以期待权和既得权的权利类型而论，尚未确定取

得的经济利益不具有确定性，仅仅是配偶权身份的表现，该

种无形财产无法分割。 也有观点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期待经济利益与其他有形财产一样，均是脑力劳动成果，创

作完成之日，其财产价值实际已形成，应承认知识产权转化

分割期待权。 究竟知识产权附属的是“收益”还是“利

益”，还是“权利”，随着用词的微妙改变，确实产生了不

同的权利认知划分方式。

(二)条文中的逻辑立场矛盾

司法解释的立场是在大众普遍认知中，对知识产权的归

属应属于知识产权人不宜分割，但这一观点是否成立值得商

榷。 知识产权本身因不同的类型，就会有不同的性质特

点。 比如，商标权比著作权的经济财产属性会更为突出，

商标权也可以作为个人遗产被继承，那作为遗产被分割是必

然的，没道理在离婚的场合就不可以被分割。 又或者在一

个整体的著作权作品中，存在独立的著作权的部分也是有可

能的，那进行分割也是有可能的。 仅因知识产权具有一定

的人身属性就认为不宜分割，并不符合知识产权本身的

规则。

有的司法解释并未对知识产权收益产生的过程进行考

量，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并不只针对知识产权的收益问题进

行了规定。 如同样是针对收益的问题，《婚姻家庭编司法解

释(一)》第二十五条规定，“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

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以及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一方

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司法解

释认为，这两条所规定的收益与知识产权的收益，只要是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都归于夫妻共同财产。 这两条所涉

及的财产内容也有所类似，均为源自“个人财产”的收益，

知识产权的收益亦如此。 知识产权归于知识产权人，但收

益部分则要考虑共有的可能。 但《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

(一)》第二十六条中有除外情形的表述，即“夫妻一方个人

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也就是说

孳息和自然增值属于个人财产。

对此不难得出，显然作出解释的一方认为，孳息比如天

然孳息中常见的果树结出果实，乃是自然规律所致；又如珠

宝玉石因市场浮动、自身收藏价值产生自然增值。 以上情

形均并无需所有权人或者夫妻共同协力一致投入，故而不应

认为属于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享的财产。 而此外的收益，

无论是一方财产或者是知识产权的收益，都是离不开双方合

力产生的。

因此，最终解释者才把这些收益归结为“夫妻共同财

产”。 这样的思路和《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

解释(一)理解与适用》的规定也是吻合的，印证了司法系统

默认推定收益是夫妻双方共同创造的，所以才需要按共同财

产对待。 但这一逻辑推定前提是否必然成立？ 实际上，个

人财产的收益有可能是夫妻共同协力创造的，也有可能是由

个人独立完成的。 过去从妻依附于夫、财产一体的制度转

化为夫妻别体，随着人格独立思想的深化、社会文明的进

步，夫妻财产之间的独立性在明显增强，婚姻关系的缔结不

再必然意味着财产的共享。 仅以婚姻关系存续为前提，去

确定财产的共享，不免过于想当然。 按当下的司法解释思

路，这种单一推定的方式，未留给个人反证为独立财产的空

间，也造成了现实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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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中知识产权收益归属的现实矛盾

司法解释的推定是以知识产权收益产生具有不确定性为

前提作出的。 知识产权的收益与基于个人财产投资经营产

生的收益不同之处，在于知识产权的取得时间更长，将知识

产权转化为具体收益耗时更长。 因此，该收益的不确定

性，比基于个人财产投资经营产生的收益要高很多。 在知

识产权人婚前已确定的知识产权，但婚后才产生收益的情况

下，其配偶也可享有知识产权收益，这种情况对于知识产权

人则较为不利。

这种推定对非知识产权人一方来说，未必就只有好处。

在公开的案例检索中，不乏离婚纠纷中对共同收益的裁判。

司法实践中一般要求非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权收益进行举

证，明确知识产权产生收益的具体范围、时限甚至份额等，

举证要求较多。 司法解释造成的矛盾，在离婚后知识产权

收益实现的场合尤为明显，非知识产权人一方如在对知识产

权形成、推广和经营中有所投入，其利益却因离婚节点而受

限，甚至知识产权人会故意拖延知识产权转化的收益实现，

这样无疑会造成更多潜在的矛盾。 如果知识产权人一方主

张在婚姻存续期间未实际取得收益，实践中也存在不小分

歧——有观点认为仅需存在收益可能即可分割，也有观点认

为需明确具体的收益方可分割，这种分歧可能会直接导致同

案不同判现象的出现。 比如，广东有法院以“专利暂未实

际产生收益，待以后产生收益时再另行主张”作出判决，而

吉林有法院则以“没有证据证明涉案专利没有收益”而对抗

辩主张不予支持，从而最终对专利收益进行了分割。 同案

不同判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上下位逻辑思路的不顺畅，对于

具体知识产权的产生、转化的节点不明确造成的。

婚姻中知识产权收益归属的解决思路

笔者认为虽然采用“收益”一词，带来了一些语义上的

混乱和疑惑，但是考虑已形成的法律条文和过去的裁判案

例，以避免造成更多的混乱，在现存的用语当中仍保持前后

统一，即以“收益”一词进行表达并无不可。 但是使用该

词时，需要明确其实际指向的内容就是知识产权本身转化所

带来的经济利益。 除了对原有的“已取得、已明确可取得

的收益”界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外，还需要对期待利益进行明

确。 期待利益从知识产权和法定财产制两方面来看，不宜

作为共同财产在离婚时进行分割，可以考虑从家务劳动付出

补偿机制上进行救济，从而避免对不确定的利益进行分割。

在针对婚姻中夫妻共同财产范围问题上，应当正视知识

产权可以作为共同财产的可能。 比如，夫妻作为共同著作

权人或者夫妻作为知识产权的继承者，而获得知识产权权利

人身份，这是现实当中客观存在的情形。 因此，在具体的

财产类型中应纳入知识产权，补全目前条文中存在的不足

之处。

对于知识产权收益归属具体所产生的争议问题，笔者认

为实际上是由于对收益经营过程未作出进一步区分所导致

的。 在解决思路上，积极财产可以比照对夫妻共债这种消

极财产的解决方案进行处理，诚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

见稿)》第二十四条的当然推定已成为历史，夫妻共债当初

出现最大的争议点就在于债务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中，先一步

免除减轻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后来２０１８年出台的司法解

释对这种情况进行了修正，留给了当事人以还原债务真实情

况的空间。 因此，在对于知识产权收益归属去向的问题，

可以考虑调整知识产权人与非知识产权人双方的举证责任比

例，针对不同类型知识产权、不同期限产生的知识产权收益

细化举证的责任，避免财产分割遗留案结事不了的问题。

另外，也可以参考其他夫妻财产中对其他类型收益的处理方

法。 譬如，在广东高院对于房屋出租收益这一问题，就曾

出台指导性意见，收益如非基于共同投入产生，应视作个人

财产对待为宜。 而山东高院同样也曾表态，应采用协力理

论考察夫妻一方对财产是否作出贡献。 上海地区法院曾就

收益作出判决，预先推定收益为共同财产，但允许当事人就

财产收益的经营过程进行举证，如证明系仅为一人所单独完

成的经营过程，则不以夫妻共同财产论处。 故从法院的一

线实践经验来看，更为注重落实事实层面的权利与义务平

衡，以是否有真正投入经营区分夫妻共同财产，对举证责任

进行不同情况的分配，更合乎情理法。 同理，知识产权的

收益不同于知识产权本身的创造，对于知识产权的转化，仍

有待于其相关人员的推广和应用。 该种投入与团队运作无

异，在对收益的界定进行解释时，应采用协力标准，组织双

方举证以查明事实，达到合理分配财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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